附件1      
瓯海区教坛新苗评选量化标准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
	
评先
评优
*
8分
	
1.入职以来年度考核,每一个师德或履职优秀各计1分。
2.师德楷模、优秀党员、优秀班主任、优秀教师等综合性荣誉，省、市、区、校（园）级分别计8、6、4、2分，其中校（园）级综合性荣誉总分不超过2分。
3.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级单项先进分别计5、4、3、2分。

	







教学
效果
*
25分
	
1.担任学校教研组长、段长、行政干部等工作的，一项工作计2分，身兼数职的加2分。（总分不超过4分） 
2.入职以来担任正职班主任,每年计1分。
3.教学工作获奖（满分12分）：参加优质课等各类比赛，获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10、8、7分；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 8、7、6分；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 7、6、5分；区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6、5、4分；校（园）级计2分（最多计4分）；新教师培训试用期结业考核优秀计3分。
4.指导学生获奖（满分5分）)：指导学生在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竞赛活动中获奖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、校（园）级分别计5分、4分、3分、2分、1分。
5.2021学年以来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承担学校课后服务（每周2次及以上），中职教师承担晚自修值日（每周1次及以上），学前教师承担课后托管教学或亲子早教园教学，计3分。
6.教育教学成效（满分8分）：由所在学校（单位）根据本学年度教师考核结果进行评定，优秀计8分，合格计6分，不合格计0分。每所学校（园）优秀比例不超过参评总人数的50%。


	

教科研
能力和
教师教
育工作
*
17分
	
1.公开课、讲座（满分5分）：
承担省、市、区、校公开课（讲座或主题发言、经验交流）每次分别计4、3、2、1分。（校级最多计3分）。
2. 论文（案例）、课题(满分12分)
[bookmark: _GoBack]论文发表：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及国家级（核心期刊）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《瓯海教育》《瓯淙》刊物发表分别计5分、4分、3分、2分；
论文（案例）获奖：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6分、5分、4分；获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5分、4分、3分。获区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4分、3分、2分。
课题：承担省、市课题（负责人或执笔人）结题分别计3分、2分；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7分、6分、5分；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6分、5分、4分；区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计5分、4分、3分。


	合计
（50分）
	

	备注：1.全部成绩从2022年9月入职开始计算，截止2025年8月31日。延后评选的2021年教师从2021年9月入职计算，截止2024年8月31日。
2.论文、比赛等所有奖项原则上须政府或教育系统颁发，不包括各类学会、协会。



